附件2

设置“农村便民药柜”承诺书

为切实做好便民药柜规范经营工作，落实“企业是产品质量第一责任人”的责任，保障群众用药安全，我企业承诺：

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。

二、严格执行云南省药品零售连锁企业验收标准（试行）“八统一”要求。

三、不以任何形式出租柜台，不以任何形式发布处方药广告。

四、不超范围经营。

五、严格加强便民药柜从业人员的管理，每年进行健康检查，并建立档案。

六、主动收集药品不良反应，如实填报《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表》，按规定时限上报。

七、承担“农村便民药柜”经营药品相关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企业（企业盖章）：

承诺人（代表签字）：

年   月  日

注：本承诺书一式二份，市场监管部门、企业各执一份。

